國立東華大學計畫專任人員離職應辦事項清單
Project Staff Job Handover Form for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說明】 
1. 本校計畫專任人員約用期滿或中途離職時，應依下列規定期間向計畫主持人或執行單位提出離職申請，經同意離職者，於離職日前填具此表單，辦理工作移交、退保等離職手續。若仍繼續任職於同計畫或同主持人之計畫，得免辦理離職手續。
(1)工作三個月以上未滿一年者，於預定離職日十日前提出。
(2)工作一年以上未滿三年者，於預定離職日二十日前提出。
(3)工作三年以上者，於預定離職日三十日前提出。
2. 外籍人士申請離職儲金，請確認最後一筆薪資已入帳，再送出請領離職儲金事實表。

	姓名Name
	
	統一證號ARC No.
	

	出生年月日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離職日Last day
(最後工作日)
	     年      月      日

	離職原因Reason for leaving：
□自願離職
□非自願離職（請於離職生效日前30日上簽敘明以利後續辦理通報）

本人簽名(Signature)：                       (請親簽)   日期(Date)：

	承辦單位Approved by
	需用文件及辦理事項Required documents & remarks
	承辦單位簽章

	1
	服務單位Department
	
	(計畫主持人簽章)

	
	聘任身分別Identity
	□計畫專任人員
	校內編號：               
	

	
	
	□國科會延攬人才
	校內編號：   
	

	
	(1) 業務、財產等均完成移交
(2) 國科會延攬人才已完成線上繳交工作報告
	

	2
	人事室
Personnel Office
	勞健保退保文件（須於離職日前3個工作天送人事室）
退保日：     年      月      日
	

	3
	圖資處
Office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歸還圖書及繳清款項 
	

	
	
	註銷本校Email帳號（離職人員保留1年）
	

	4
	總務處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經營
保管組
	繳回鑰匙並退宿
	

	
	
	
	公物保管移交
	

	
	
	文書組
	銷本校電子公文系統權限
	

	5
	主計室
Accounting Office
	(1) 結清借支款項
(2) 國科會延攬人才或計畫專任人員者，依規定已繳交核章完成之費用收支報告表及印領清冊等會計核銷資料
	

	6
	研發處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已檢附請領離職儲金事實表(外籍人士)
□已繳回 □未申請 □已掛失 悠遊卡服務證
薪資結算日：     年      月      日
	

	請確認項次1至5項均已完成，再將本單送至研發處辦理離職。


[bookmark: _GoBack]
薪資助理：                          	助理連絡電話：                    11503修訂／研發處表單RD331
